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  于 

 

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号嘉地中心 23-25、27层   邮编：200041 

23-25th Floor,27th Floor, Garden Square, No. 968 West Beijing Road, Shanghai 200041, China 

电话/Tel: +86 21 5234 1668  传真/Fax: +86 21 5234 1670 

网址/Website: http://www.grandall.com.cn 

2022 年 7 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精研科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1-1 

目  录 

第一节  引言 ................................................................................................................. 3 

第二节  正文 ................................................................................................................. 4 

第一部分  本次发行的方案调整 ................................................................................. 4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 4 

二、本次发行的方案调整情况 .......................................................................... 4 

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函》问题答复 ......................................................................... 7 

《审核问询函》问题 1 ....................................................................................... 7 

《审核问询函》问题 5 ..................................................................................... 10 

《审核问询函》问题 6 ..................................................................................... 13 

《审核问询函》问题 7 ..................................................................................... 16 

第三节  签署页 ........................................................................................................... 19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精研科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4-1-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发行

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事宜的专项

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编报规则第 12 号》、《业务管理办法》和

《执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核查工作，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相关事

宜出具《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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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作为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专项法

律顾问，本所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

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精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已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国浩律师（上

海）事务所关于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6 月 28 日下发了《关于江苏精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的反馈意见》（以

下简称“《审核问询函》”）以及发行人调整了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

额，本所律师对《审核问询函》提及的相关事项以及本次发行方案调整的内容

进行了补充核查和验证。本所律师就上述核查情况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

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为准。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释义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时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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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第一部分  本次发行的方案调整 

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22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与调整本次发行方案

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等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调整在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综上，本次律师认为，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合法有效，所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决议内容合法有效，符合《证券法》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发行的方案调整情况 

公司调整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募集

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9,359.35 万元（含本数），具体募集

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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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新建高精密、高性能传动系统组件

生产项目 31,445.14 30,519.05 

2 MIM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

项目 16,612.00 16,612.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3,509.60 12,868.95（注） 

合 计 61,566.74 60,000.00 

注：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出资 100 万美元收购 TBDx Inc.发行的优先股，按照购买日即

期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640.65 万元，该项投资属于财务性投资。上述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度

中，已扣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前六个月至今的财务性投资 640.65 万元。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

目的实际需求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

法规的规定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调整后：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9,359.35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1 新建高精密、高性能传动系统组件

生产项目 31,445.14 30,519.05 

2 MIM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

项目 16,612.00 16,612.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3,509.60 12,228.30（注） 

合 计 61,566.74 59,359.35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系已扣除相关财务性投资后的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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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项

目的实际需求将募集资金投入上述项目。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

法规的规定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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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函》问题答复 

《审核问询函》问题 1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53,536.83 万元、67,653.02

万元和 85,724.22 万元，坏账准备期末余额分别为 2,673.28 万元、2,951.79 万

元、4,565.89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4.99%、4.36%和 5.33%。应收账

款期末余额持续增长的同时，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存在一定波动。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账期内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74.96%、73.91%、68.78%，账期内应收账

款占比持续下降。对单项评估信用风险以外的应收账款，发行人按照账期内或

逾期应收账款预计损失率按比例计提坏账准备。此外，发行人外销收入占比较

高，主要通过国内保税区对外出口。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结合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客户变动情况等说明

应收账款持续增长、账期内应收账款占比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

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的情形；（2）按照账龄分析法测算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并与报告期内坏账准备的实际计提情况和同行

业可比公司进行对比，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3）发行人通过国内保税

区出口业务是否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是否符合行业惯例，是否存在税收补缴

风险。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3）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核查（1）（2）并发表明确意

见，请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通过国内保税区出口业务是否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是否符合

行业惯例，是否存在税收补缴风险 

（一）发行人开展国内保税区出口业务的业务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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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保税区收入分别为 59,553.90 万元、78,091.60 万元、

11,2104.25 万元以及 19,133.54 万元，占外销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78.77%、

85.00%、81.26%和 82.00%。 

报告期内，发行人开展保税区出口业务主要客户具体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收入金额 

开展保税区业

务原因 2022 年 1-
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富士康集团 7,324.14 45,789.46 39,327.09 25,994.21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 

捷普集团 4,546.33 19,144.06 10,218.58 9,826.33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部分子

公司在保税区 

蓝思科技 3,741.92 18,976.94 13,997.08 11,238.79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 

立讯精密 914.48 8,787.74 2,511.87 484.99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 

Fossil（East）Ltd 1,330.59 7,550.67 560.89 -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 
AAC 集团 626.73 5,566.96 4,360.26 5,054.89 客户在保税区 

正崴集团 225.44 3,504.88 3,650.47 72.55 客户进料加工

贸易 
INVENTECAPPLIA
NCES 14.84 571.43 742.90 1,007.93 客户在保税区 

总计 18,724.47 109,892.15 75,369.16 53,679.69 - 
占保税区收入比重 97.86% 98.03% 96.51% 90.14%  

发行人开展保税区业务主要系受下游客户影响。主要业务情形如下： 

1、发行人部分客户为终端品牌商 Apple 等海外客户的产业链供应商，其相

关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该等客户综合考虑税收优惠以及自身业务规划等情况，

采用进料加工贸易的模式，即“公司将相关产品送货至国内保税区，并办理出

口报关手续，客户再从保税区办理产品进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

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署令[2014]219 号）的规定，加工贸易项下进口料件实

行保税监管的，加工成品出口后，海关根据实际加工复出口的数量予以核销。

即客户通过保税区向发行人采购商品的，进口环节适用保税政策，无需缴纳增

值税及关税。涉及客户如富士康集团、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崴集团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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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部分客户生产厂区位于保税区内，因此发行人需开展保税区业务

从事相关业务，涉及客户如 AAC 集团、INVENTECAPPLIANCES 等。 

综上所述，发行人开展保税区出口主要受下游客户真实需求的影响。一方

面，基于发行人客户开展进料加工贸易的需求，另一方面受下游客户的生产厂

区位于保税区内的影响，具有真实的业务背景。 

（二）保税区出口业务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经查询同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保税区出口业务如下： 

同行业上市公司 保税区出口业务情况 
东睦股份 未披露 

立讯精密 根据立讯精密 2010 年的招股说明书及 2019 年可转债回复报告，其外

销采取出口保税区或香港地区的销售方式 

长盈精密 
根据长盈精密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投资者互动回答中“公司境外收入

包括香港三星、亚马逊、LG、苹果等国际客户在境内的或保税区的采

购业务” 
安洁科技 未披露 

统联精密 

根据其招股说明书，统联精密外销收入以境内保税区及保税工厂的销

售收入为主，其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 1-6 月份

实现的保税区销售收入分别为 5,603.53 万元、9,489.85 万元、

15,313.11 万元及 8,334.34 万元，约占外销收入比重为 93.46%、

89.61%、93.29%和 85.44%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来源于 Wind。 

同行业上市公司立讯精密、统联精密、长盈精密均存在相关保税区业务，

且统联精密作为 MIM 行业上市公司，其外销收入中保税区及保税工厂占比较

高，与发行人的保税区业务基本一致，因此发行人的保税区出口业务符合行业

相关惯例。 

（三）是否存在税收补缴风险 

依据《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65 条）第十三条“从保税区

进入非保税区的货物，按照进口货物办理手续，从非保税区进入保税区的货

物，按照出口货物办理手续，出口退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之相关规定，

海关对境内销售至综合保税区（含出口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进行管理，相

关产品销售至保税区需向海关履行出口报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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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保税区出口的产品均办理了中国海关货物出口报关手

续，并按外币进行结算，已按规定缴纳了相关税费。另外发行人已取得了主管

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出具的《税收证明》以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常州海关出具的《证明》，确认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相关行政处

罚记录。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税收补缴的风险。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保税区出口业务相关信息并将其与发行人信息

进行比较分析； 

2、了解发行人开展保税区业务原因、获取外销收入表； 

3、查阅《保税区海关监管办法》，了解发行人办理报关出口流程； 

4、核对发行人海关系统导出的出口信息与账面外销收入的匹配性，并查阅

税务、海关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证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开展保税区出口主要受下游客户真实需求的影响，具有真实的业务

背景；该业务模式符合行业惯例；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税收补缴费的风险。 

 

《审核问询函》问题 5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 万元（含 60,000 万元），分别用于

新建高精密、高性能传动系统组件生产项目（以下简称传动系统项目）、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铺底流动资金、预

备费和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14,124.95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 25.81%。传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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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项目预计第五年达产，完全达产后每年实现净利润 8,258.15 万元，毛利率保

持在 21.98%。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产品、技术、运用场景等

方面说明本次募投项目与发行人现有业务、前次募投项目的联系与区别，发行

人是否具备实施募投项目相应的技术储备和量产能力，是否存在开拓新产品、

新业务的情况；（2）传动系统项目的建筑投资及建筑面积的测算依据及过程，

并结合募投项目的生产能力、人员数量、同行业可比项目、在建工程情况等，

说明传动系统项目建设投资规模的合理性；（3）传动系统项目效益预测的计算

基础及计算过程，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项目投资及发行人现有业务情况，进

一步说明效益预测以及项目达产后毛利率保持不变的合理性；（4）结合传动系

统组件市场的行业环境、发展趋势、市场容量、竞争情况、业务定位、折叠屏

手机等下游行业需求、拟建和在建项目、同行业可比公司项目、在手订单，说

明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风险，发行人拟采取的

产能消化措施；（5）结合本次募投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进度、折旧摊销政策

等，量化分析本次募投项目折旧或摊销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6）结

合发行人的资金及现金流情况、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情况、营运资金需求情

况、对外投资及购买理财产品情况等，进一步说明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

规模的合理性；（7）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手续目前的

办理进度，取得环评手续的具体安排、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请发行人充分披露（1）（2）（3）（4）（5）相关的风险。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对（3）（5）核查并发表明确意

见，发行人律师对（7）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手续目前的办理进度，取

得环评手续的具体安排、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一）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环评手续目前的办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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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MIM 生产线智能化

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的环评批复已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获取。 

（二）取得环评手续的具体安排、进度，后续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本次可转债募投项目“MIM 生产线智能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的环评批复

需履行的流程主要如下： 

序号 需要履行的流程 完成进度及预期 

1 环评机构与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书》 已签订 

2 环评机构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 已编制完成 

3 常州市钟楼区北港街道环境保护办公室审核 已完成 

4 环境影响报告表提交至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行政

审批局（环保窗口） 已完成 

5 通过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预审 已完成 

6 专家函审并出评估意见 已完成 

7 根据专家评估意见修改环境影响报告表 已完成 

8 受理公示 已完成 

9 审批前公示 已完成 

10 下发环评批复 已完成 

根据环评机构常州天衍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MIM 生产线智能

化信息化升级改造项目对环境影响整体较小，符合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城市

规划及环评整体要求，该项目取得环评批复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能取得环评

批复的风险较小。”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已获取环评批复。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与环评机构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书》及环评机构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及环境影响报告表； 

2、访谈环评机构及发行人主要经办人员，了解环评批复流程的当前进展、

后续流程，并取得环评机构出具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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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话咨询常州钟楼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常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环

评批复相关审核流程，获取并查阅了相关环评批复。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募投项目的环评批复已获取。 

 

《审核问询函》问题 6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货币资金期末余额为 51,080.68 万元，交

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16,000.00 万元，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为 463.06 万

元，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2,216.24 万元，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637.57 万元，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4,310.67 万元。此外，申报材料显

示，发行人持有多处住宅。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自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发行人

新投入或拟投入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2）结合相关财务报

表科目的具体情况，说明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是否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包括类金融业务），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

答 10 的相关要求；（3）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

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

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

相关业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会计师核查（1）（2）并发表明确意见，

发行人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

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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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

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持有投资性房地产。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持有其他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

商业地产，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其他住

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证书编号 坐落地址 
土地使用权

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证载用途 实际用途 土地使用

权期限 

1 精研科

技 

常房权证字第

00841683 号/
常国用

（2015）第

63251 号 

景瑞曦城 12
幢乙单元 803

室 
4.90 137.12 

城镇住宅

用地/住
宅 

宿舍 2076.09.10 

2 精研科

技 

苏（2015）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5258 号 

香悦半岛花

园 37 幢乙单

元 1103 室 
3.70 95.05 

城镇住宅

用地/住
宅 

宿舍 2081.03.06 

3 精研科

技 

苏（2016）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6899 号 

枫林雅都 15
幢乙单元 602

室 
4.80 78.26 

城镇住宅

用地/住
宅 

宿舍 2074.12.04 

4 精研科

技 

苏（2018）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21691 号 

常发豪庭花

园 9 幢 1801
室 

8.50 151.39 
城镇住宅

用地/住
宅 

宿舍 2076.11.05 

5 精研科

技 

苏（2019）常

州市不动产权

第 0005220 号 

香悦半岛花

园 39 幢乙单

元 201 室 
4.87 133.16 

城镇住宅

用地/住
宅 

宿舍 2081.03.06 

6 上海道

研 

沪（2018）闵

字不动产权第

034790 号 

新龙路 399
弄 56 号 903

室 

52,046.80
（注） 489.91 

商办、餐

饮旅馆业

用地/办
公 

办公 2064.02.20 

注：上表第六项中，上海道研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房屋所在建筑的共有宗地面积。根

据《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关于暂停用地面积分摊计算的通知》（沪房地权[1998]302
号），为进一步加快房地产登记发证速度，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决定暂停用地面积分摊

计算，对于未进行用地面积分摊的，在房地产权证土地状况栏内只填写共用面积。 

根据 SAC ATTORNEYS LLP 于 2022 年 4 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发行

人说明，发行人境外控股子公司美国精研拥有一处位于 686 Regas Dr,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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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95008 的不动产，评估人宗地号为 412-35-026（“财产”），美国精研拥有

此处财产的永久所有权。根据 SAC ATTORNEYS LLP 律师的说明，鉴于美国精

研规模较小，该不动产用途为住宅用地/住宅，实际用于美国精研办公，符合当

地法律法规。 

综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

仅用于发行人日常办公经营、发行人员工住宿，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

售等业务，发行人未来将其继续用于公司自身日常办公经营、发行人员工住

宿。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经营范围是否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

务类型，目前是否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条，房地产开发企业是

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企业；根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第二条，房地产开发经营，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

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

商品房的行为；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三条，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按照本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的

企业，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

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该等企业未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不具有

房地产开发资质。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发行人相关人员，了解发行人是否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的情况； 

2、查阅发行人及其境内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报告

期内的审计报告、年度报告； 

3、查阅境外律师为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出具的境外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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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阅发行人和境外律师出具的说明； 

5、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案； 

6、登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门户网站

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及是否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等； 

7、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

理条例》、《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未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参股公司持有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及商业地产仅用于发行人日常办公

经营、发行人员工住宿，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等业务，发行人未来

将其继续用于公司自身日常办公经营、发行人员工住宿；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参股公司的经营范围均不涉及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类型，不涉及房地产开发业

务，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 

 

《审核问询函》问题 7 

根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安特信的营业范围包括无线电及外部设

备、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成及无线数据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销

售。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从事游戏业

务，如是，是否取得游戏业务相关资质，报告期内运行的各款游戏是否均履行

必要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各款游戏的上线时间及完成审批或备案的时间是否一

致，是否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未成年人沉迷，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是否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规定。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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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是否从事游戏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均未从事游戏业务。仅安特信 1 家

参股公司经营范围中涉及“无线电及外部设备、网络游戏、多媒体产品的系统集

成及无线数据产品（不含限制项目）的销售”，其并未实际从事游戏相关业务。 

发行人出具了《关于不从事游戏业务的承诺》：“本公司承诺：自设立起至

今，本公司及子公司、参股公司不存在从事游戏业务情形，亦无从事游戏业务

的计划，本公司及子公司、参股公司不会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投资该类业

务。” 

综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没有实际从事游戏业务。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 

2、查阅发行人出具的说明； 

3、查阅本次募集说明书； 

4、访谈发行人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主

营业务情况； 

5、抽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的业务合同等资料； 

6、查阅安特信出具的说明； 

7、登录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市场监管行政处罚文

书网、相关主体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网站，查询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

公司是否存在因违反游戏业务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相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

形； 

8、查阅发行人出具的《关于不从事游戏业务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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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参股公司没有实际从事游戏业务。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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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精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     年    月   日出具，正本  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 

李  强 李  强 

  

 _______________ 

 何佳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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